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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西林业产业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广西林业产业行业协会、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广西鑫恒晶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钦州市

焕发木业有限公司、广西南宁明源木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寿勇、陆铭、李桂兰、周潮、梁欢、黄雅莹、蔡冬绿、陆少华、许彩娟、 

韦苇、黎志诚、韦植、李焕龙、农艳菊、潘晓荷、杨健、葛涵希、欧谜、张贺、谢钧、黄晋北、陆晓华、

陈明军、邹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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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胶合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普通胶合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件取样及尺寸、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普通胶合板，不适用于细木工板、单板层积材等不同结构和特殊性能要求的胶合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33  木材密度测定方法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9846  普通胶合板 

GB/T 17657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259  人造板及其表面装饰术语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T 19367  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HJ 571  环境标准产品技术要求  人造板及其制品 

T/CNFPIA 3002  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 

3 术语和定义 

GB/T 9846、GB/T 18259、T/CNFPIA 300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醛板 

以木材或非木材植物纤维材料为主要原料，施加无醛胶黏剂或不施加胶黏剂且不添加含有甲醛成分

的其他添加剂生产，并满足本标准的无醛指标限制要求的胶合板，称为无醛添加胶合板，简称无醛板。 

3.2  

E0级板 

以木材或非木材植物纤维材料为主要原料，施加或不施加胶黏剂，组坯热压成型并满足本标准E0

级指标限制要求的胶合板，称为E0级胶合板，简称E0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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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 

4.1 按使用环境 

分为： 

——干燥条件下使用； 

——潮湿条件下使用； 

——室外条件下使用。 

4.2 按表面加工状况 

分为： 

——未砂光板； 

——砂光板。 

4.3 按甲醛释放限量 

分为： 

——无醛胶合板； 

——E0级胶合板。 

5 技术要求 

5.1 规格尺寸及偏差 

按GB/T 9846的规定。 

5.2 外观质量 

按GB/T 9846中优等品的规定。 

5.3 物理力学性能 

5.3.1 含水率 

胶合板含水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胶合板含水率要求 

胶合板材种 
类别 

Ⅰ、Ⅱ类 Ⅲ类 

阔叶树材（含热带阔叶树材） 
5％～14％ 5％～16％ 

针叶树材 

5.3.2 胶合强度 

5.3.2.1 胶合板的胶合强度指标值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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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胶合强度要求 

树种名称/木材名称/国外商品材名称 
类别 

Ⅰ、Ⅱ类 Ⅲ类 

桉木、椴木、杨木、拟赤杨、泡桐、橡胶木、柳安、奥克榄、白梧桐、异翅香、海棠木 ≥0.70 MPa 

≥0.70 MPa 
水曲柳、荷木、枫香、槭木、榆木、柞木、阿必东、克隆、山樟 ≥0.80 MPa 

桦木 ≥1.00 MPa 

马尾松、云南松、落叶松、云杉、辐射松 ≥0.80 MPa 

5.3.2.2 对用不同树种搭配制成的胶合板的胶合强度指标值，应取各树种中胶合强度指标值要求最小 

的指标值。 

5.3.2.3 如测定胶合强度试件的平均木材破坏率超过 80％时，则其胶合强度指标值可比表 2所规定的 

指标值低 0.20 MPa。 

5.3.2.4 其他国产阔叶树材或针叶树材制成的胶合板，其胶合强度指标值可根据其密度分别比照表 2

所规定的椴木、水曲柳或马尾松的指标值；其他热带阔叶树材制成的胶合板，其胶合强度指标值可根据

树种的密度比照表 2的规定，密度自 0.60 g/m
3
以下的采用柳安的指标值，超过的则采用阿必东的指标

值。供需双方对树种的密度有争议时，按 GB/T 1933的规定测定。 

5.3.3 浸渍剥离 

当胶合板相邻层单板木纹方向相同时，应进行浸渍剥离试验。每个试件同一胶层每边剥离长度累计

不超过25 mm。 

5.3.4 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 

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指标值应大于或等于表3的规定。 

表3 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要求 

项目 
公称厚度t/mm 

7≤t≤9 9＜t≤12 12＜t≤15 15＜t≤21 t＞21 

静曲强度，MPa 
顺纹 32.0 28.0 24.0 22.0 24.0 

横纹 12.0 16.0 20.0 20.0 18.0 

弹性模置，MPa 
顺纹 5 500 5 000 5 000 5 000 5 500 

横纹 2 000 2 500 3 500 4 000 3 500 

5.4 有害物质限量 

胶合板的有害物质限量要求见表4的规定。 

表4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项目 单位 无醛 E0 

甲醛释放限量 mg/m
3
 ≤0.03 ≤0.05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mg/(m
2
·h)(72h) ≤0.50 

5.5 其他技术要求 

按GB/T 984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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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件取样及尺寸规定 

6.1 物理力学性能 

按GB/T 9846的规定进行。 

6.2 甲醛释放量 

按GB 18580的规定进行。 

6.3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按HJ 571的规定进行。 

7 试验方法 

7.1 规格尺寸及偏差 

按GB/T 9846的规定进行。 

7.2 外观质量 

按GB/T 9846的规定进行。 

7.3 含水率 

按GB/T 17657的规定进行。 

7.4 胶合强度 

按GB/T 9846的规定进行。 

7.5 浸渍剥离 

按GB/T 17657的规定进行。 

7.6 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 

按GB/T 17657的规定进行。 

7.7 甲醛释放量 

按GB 18580的规定进行。 

7.8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按HJ 571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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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验规则 

8.1 组批 

同一批投料生产或同一班次加工过程中形成的独立数量的产品为一个批次，同批产品的品质和规

格一致。 

8.2 检验分类 

8.2.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包括以下项目： 

——外观质量、规格尺寸检验； 

——含水率、胶合强度； 

——甲醛释放量（企业可采用干燥器法进行生产控制，但应建立其与 1m
3
气候箱法之间的相关性，

以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8.2.2 型式检验 

产品的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5章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当原、辅材料及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动时；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正常生产时，每年型式检验不少于一次；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3 抽样方案 

8.3.1 外观质量、规格尺寸 

按GB/T 9846的规定进行。 

8.3.2 物理力学性能 

按GB/T 9846的规定进行。 

8.3.3 有害物质限量 

从成批样板中随机抽取两张用于制取甲醛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试件。 

8.4 判定规则 

8.4.1 外观质量、规格尺寸 

规格尺寸及偏差、外观质量符合5.1、5.2的要求时，判定该批样板的外观质量和规格尺寸为合格，

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8.4.2 物理力学性能、甲醛释放量 

按GB/T 9846的规定进行。 

8.4.3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按HJ 571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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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综合判定 

产品的外观质量、规格尺寸、物理力学性能、有害物质限量均符合本标准相应等级要求时，该批产

品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在每张胶合板背板的右下角或侧面加盖表明产品名称、类别、等级、甲醛释放量级别等标志。 

9.2 包装 

产品应按不同类型、规格分别妥善包装。每个包装应附有注明产品名称、面板和芯板的树种和厚度、

类别、等级、生产厂名、商标、幅面尺寸、数量、产品标准号和甲醛释放限量标志的检验标签。 

9.3 运输和贮存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注意防潮、防雨、防晒、防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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